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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委托实施部分省级行政权

力事项的决定 

（2022年 12 月 26日山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351号公布 自 2022年 12月

26日起施行） 

 

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深化简政放权、放管结合、优化服

务改革，根据有关法律、法规，省人民政府决定： 

一、委托实施部分省级行政权力事项。将 68 项省级行政权力事项

委托设区的市实施，将 1项省级行政权力事项委托县（市、区）实施，

将 13项省级行政权力事项委托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实施，将 2

项省级行政权力事项委托青岛西海岸新区实施，将 76 项省级行政权

力事项委托省级新区实施。 

二、做好行政权力事项的委托和衔接工作。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

和单位应当在本决定公布之日起 30 日内，与具备承接条件的设区的

市人民政府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以及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、

青岛西海岸新区、省级新区管理机构依法签订委托协议，明确委托事



项、具体权限、承接主体、双方权利和义务等。双方应当根据有关规

定，按权限和程序调整权责清单、行政许可事项清单、政务服务事项

清单等，完成相关行政权力事项的交接工作。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

单位应当将承接主体及其实施的行政权力事项等内容予以公告。 

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加强对承接主体的人员培训、业

务指导，建立健全审批监管衔接机制；承接主体应当按照省人民政府

有关部门和单位的工作标准、工作要求实施相关行政权力事项，确保

放得下、接得住、用得好。在委托实施范围内，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

和单位可以根据设区的市人民政府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以及济南

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、青岛西海岸新区、省级新区管理机构的工作需

要、承接能力和实施条件，分步分批委托实施；对不能委托实施的，

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报告省人民政府办公厅，并根据具体情况研究开

通“绿色通道”，采取“缓冲期”管理等措施。 

三、加强行政权力事项的监督管理工作。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

单位应当加强对省级行政权力事项委托实施的监督管理，落实行业监

管责任，明确委托实施监管细则，完善监管措施，定期开展委托实施

情况专项评估；设区的市人民政府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以及济南

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、青岛西海岸新区、省级新区管理机构应当组织

相关部门和单位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，落实属地监管责任，健全以
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和“互联网+监管”为基本手段、以重点监

管为补充、以信用监管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，创新监管方式，提高



监管效能。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单位以及各地在对委托实施的省级

行政权力事项落实情况开展监督检查时发现的问题，应当及时采取措

施解决，并报告省人民政府办公厅。 

四、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 


